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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乱象频出，消费维权存在“盲区”—— 
 

谁来为“翻车”的直播带货“买单”？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阅读提示 
    法律人士表示，不管是头部主播还是普通主播，职业素养总体有待提升。提升政府部门对直
播带货的监管能力和水平，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此外，还需进一步加强对平台、主播、

商家等的规范管理。 
    某网红直播间低价叫卖的学习机，却比其他平台的销售价格贵了 1700 元；标价千元的床上
四件套，成本仅百元；直播带货 525万元，其中 495万元为刷单⋯⋯最近几年，层出不穷的直播
带货乱象成了热搜“常客”。原本奔着“薅羊毛”去的网友粉丝，最终却惨被“割韭菜”，维权困

难。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6月，
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7.65 亿人，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 5.26 亿人。面对如此庞大的消费
群体，打造清朗直播带货势在必行。 
    带货乱象怎么看 
    据报道，今年 3 月 10 日，主播杨某在销售一款婴幼儿产品时，因该产品页面广告使用数据
未标明来源出处，且该产品进货价为每件 17.54元，销售价却高达每件 99元。其后，杭州市高新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该公司发布虚假广告等内容，给予当事人 5.6 万多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责
令停止发布虚假广告。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虚假宣传、价格误导、诱导场外交易⋯⋯有关直播

带货带来的问题备受关注。 
    针对直播带货乱象，国家和地方推出了专项政策法规，开展了一系列执法行动。“提升政府
部门对直播带货的监管能力和水平，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黄周炳说。在他看来，政府部门需改变当前存在的多头执法和执法方式陈旧等问题，构建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的监管体系；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作为监管工具，建立标准化信用监管机制，促进线上

线下监管有效融合；此外，还需进一步加强对平台、主播、商家等的规范管理。 
    主播准入门槛较宽泛 
    “不管是头部主播还是普通主播，职业素养总体有待提升。”黄周炳认为，虽然现行法律法
规对直播带货行为有细致规定，但对带货主播的准入门槛规定较为宽泛。 
    去年 6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中规定：网
络主播在提供网络表演及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不得出现营销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或不符合

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商品；夸张宣传误导消费者，通过虚假承诺诱骗消费者，使用绝对化

用语，未经许可直播销售专营、专卖物品等违反广告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2021年 5月 25日起施行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对主播年龄提出限制，
同时划出直播营销行为“8条红线”，对直播营销活动相关广告合规、直播营销场所、互动内容管
理、商品服务供应商信息核验、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网络虚拟形象使用提出明确要求。 
    “有必要提高带货主播的上岗门槛，对主播培训合格再上岗。”黄周炳建议，对粉丝数达到
一定量级的主播，应提出考核与持证要求；可通过发挥直播行业协会作用，推动设立网络主播信

用评价体系，形成主播退出机制；对新人主播也应给予相应指导和培训，培养更多优质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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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该为“翻车”买单 
    今年 9 月，四川凉山州警方捣毁 MCN 机构孵化网红制假售假产业链。该案中，“网红”经
MCN 机构孵化，打着助农旗号，通过摆拍虚假视频，打造“大凉山原生态”人设，带货销售假
冒大凉山特色农产品牟利，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该案中的“网红”、MCN 虚构身份欺骗消费者；假冒“大凉山特色农产品”商标；“悲惨营
销”“卖惨带货”，这些行为分别触犯了刑法中的虚假广告罪、假冒注册商标罪、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罪、诈骗罪等。“民事或者行政手段仍限于消费者主动维权或政府相关部门主动监管层面，

并不能从根本上对直播带货乱象产生威慑。该案以刑事手段进行打击，才是最大的社会意义。”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帅告诉记者。 
    那么，直播带货“翻车”，直播平台、带货博主、商家应该分别承担怎样的责任？ 
    “从民事责任上说，‘翻车’找谁买单，取决于在哪种直播带货模式下购买商品。比如你在
某网红直播间买东西，产生的商品质量、货物破损、发货迟延、退换货等售后责任，主要应由实

际销售商品的网店承担；凉山一案类似于网店直播模式，这种模式下的法律关系较为简单，自然

是销售者来担责。”吕帅解释。 
    此外，黄周炳认为，直播带货“翻车”，消费者首先想到的是找商家和主播维权，其实平台
的监管责任也不容忽视。他建议：“主播带货产品出现问题，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损失，

消费者可以向直播平台、带货主播、经营者索赔。” 
    根据法律规定，经营者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承担刑事责任；作为带
货主播，实际上是提供了广告服务，应承担连带责任；平台经营者如果明知网红宣传的产品存在

质量问题但未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